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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简介 

公司名称（英文）： Public Mutual Insurance Corporation 

法定代表人： 李静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 室（入

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短期健康和意外伤害保险；上

述业务的再保险分出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

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区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 

报告联系人姓名： 付晓岗 

办公室电话： 010-57393634 

移动电话： 18601143610 

电子信箱： fuxiaogang@pubmi.org 

（二）初始运营资金出借人出资情况 

主要发起会员 出资比例 出资金额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3.00% 23,000.00  
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12.00% 12,000.00  

深圳市分期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2.00% 12,000.00 
金银岛（宁夏）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00.00  

上海烜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0% 9,000.00  
西藏德合投资有限公司 9.00% 9,000.00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0% 8,000.00 
上海即富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3.00% 3,000.00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 3,000.00  

邢台市振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 3,000.00  
李静 3.00% 3,000.00  
宋伟青 2.50% 2,500.00  

深圳市前海新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2.50% 2,500.00  
合计 100.00% 100,000.00  

（三）实际控制人 

本社无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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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本社已设立全资子公司众惠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五）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1)独立董事 

杨佩，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独立董事。杨佩女士拥有三十余年保险从业经验，

曾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机构的重要管理岗位任职，在财务、审计、稽核等方面具

有深入研究及丰富实践经验。杨佩女士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肖莉，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独立董事、房多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合

伙人。肖莉女士曾先后供职于中南工业大学、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公司、日本三

菱商事会社，并曾担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执行副总裁，

曾连续五年荣获《新财富》杂志评选的金牌董秘之“最受机构投资者欢迎董秘”

称号，她还获得《中国企业家》杂志颁发的 2010 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商

界木兰”奖。肖莉女士拥有武汉大学文学学士、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 

刘燕，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独立董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公司财务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等多个学术组织

任常务理事，并兼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法律援助与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北京

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深圳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刘燕女士主要从事会计法、财

税法、金融法等专业的研究，专攻于会计与法律的交叉视角，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出版个人专著《会计法》，与人合著、译校 7部专业书籍，并参与《公司法》、《合

伙企业法》、《注册会计师法》等多项法律的起草或修订工作。刘燕女士毕业于北

京大学，先后获得经济法专业学士学位、社会学专业辅修学士学位、经济法专业

硕士学位、国际经济法专业博士学位，拥有中国律师、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并

为英国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所、荷兰莱顿大学、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堪萨斯分

校访问学者。 

2)执行董事 

李静，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董事长、执行董事。李静女士 1992 年即进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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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性相互保险组织——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工作，拥有逾二十年保险从业经验，曾

在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光大永明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的重要管理岗位任职。李静女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

获得法学学士、硕士学位，并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冯威，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执行董事、董事会秘书，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学

士。冯威女士拥有近二十年的保险从业经验，先后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要岗位任职。2014 年起即全力投入到国

际相互保险的研究和本土化探索工作中，并全程参与众惠相互的发起设立及筹备

开业全过程，在相互保险的法人治理、资本工具、会员权益实现等方面进行了领

先实践，同时在保险公司业务运营流程、内控合规建设及全面风险管理等方面有

丰富的管理经验。 

3)其他董事 

桑育松，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会员董事，1997 年创办北京中兴隆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并任执行董事。桑育松先生创业以来一直从事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生活用

品批发及零售业务，对国家经济、小微企业发展及产业链运营有着深刻的洞察和

切身的感受。桑育松先生毕业于北京财贸学院会计审计专业，获管理学学士学位，

并拥有助理会计师资质。 

张婧，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会员董事、华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张婧女

士从事法律工作十余年，先后在多个大型律师事务所担任执业律师，并曾担任大

型企业的法律顾问、法律部门负责人，在公司的风险控制、法律合规、项目投资

方面具有深入研究和丰富经验。张婧女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

位。  

2.监事基本情况 

1)监事 

宋伟青，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监事长、西藏德合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宋伟

青先生具备丰富的银行从业经验，曾任广发银行深圳分行、上海分行等机构重要

管理岗位，在金融、风险、财务，特别是小微金融、信贷风险管控等方面具备深

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宋伟青先生毕业于武汉大学，获经济管理学士

学位。 

王世旻，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监事、深圳市研一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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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王世旻先生曾在大连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汉信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任重要岗位，一直从事会计、审计工作，对大型企业和上市公

司的会计核算、财务管理、改制上市等方面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丰富的实践。王世

旻先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拥有高级会计师资质。  

2)职工监事  

李蓉念，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职工监事。李蓉念女士历任鹏达环球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人事经理，智德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从事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相关工作逾十年，对企业内部管理、人力资源体系设计有丰富的经验。李蓉

念女士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拥有高级人力资源师资质。   

3.本社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孙荣和，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总经理、合规负责人，北京理工大学工商管理

学士。孙荣和先生拥有近 25 年的财产保险行业从业经验，先后在平安产险、华

安产险、中国大地产险等公司工作。自 2003 年起即担任财产保险公司省级分公

司负责人，深刻了解财产险市场及监管政策，具备较强的宏观把控能力、敏锐的

市场洞察力、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和业务资源以及深厚的行业积累，在财产保险

的战略规划、经营管理、业务拓展、风险管理等各方面均有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

践经验。 

俞伟，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副总经理，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学历，拥有逾二十

年的保险从业经验及逾十年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经验。在加入众惠相互之

前，俞伟先生曾先后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要管理岗位任职。 

张永志，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副总经理，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本科毕业于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保险专业。张永志先生从事财产保险工作近三十年，曾先后在

平安保险、人保财险、太平财产保险等公司担任业务管理相关的重要职位，深刻

了解财产险市场，熟悉再保险，具备较强的财产保险业务管理能力、战略规划和

市场分析能力，拥有良好的风险识别、赔案把握的能力和经验。 

张利凯，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副总经理，北京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硕士，

中国精算师。拥有近 20 年保险行业从业经验，先后在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中

国人保健康等公司的重要管理岗位任职，并曾担任昆仑健康保险总精算师、江泰

保险经纪副总裁兼总精算师。在产品研发、精算评估、偿付能力等方面具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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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造诣，在渠道拓展和产品创新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冯威，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董事会秘书，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学士。冯威女

士拥有近二十年的保险从业经验，先后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城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要岗位任职。2014 年起即全力投入到国际相互保险

的研究和本土化探索工作中，并全程参与众惠相互的发起设立及筹备开业全过程，

在相互保险的法人治理、资本工具、会员权益实现等方面进行了领先实践，同时

在保险公司业务运营流程、内控合规建设及全面风险管理等方面有丰富的管理经

验。 

吴晓东，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总经理助理、财务负责人，清华大学计算机软

件工程双学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吴晓东先生曾先后在都邦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财务部主要负责人，在财产

保险的保险业务、财务管理、战略企划、信息技术及偿付能力管理等方面具备扎

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财务、企划管理经验及系统建设和实践经验。 

二、主要指标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元） 629,446,981.45 643,844,723.74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元） 629,446,981.45 643,844,723.74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482.38% 507.93%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482.38% 507.93% 

最近一期风险综合评级 A A 

保险业务收入（元） 740,982,682.87 656,395,999.30 

净利润（元） -29,404,144.32 -17,622,269.58 

净资产（元） 821,672,028.61 833,453,903.35 

三、实际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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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元） 1,441,767,256.31 1,396,888,603.16 

认可负债（元） 647,708,763.70 595,213,360.81 

实际资本（元） 794,058,492.61 801,675,242.35 

核心一级资本（元） -205,941,507.39 -198,324,757.65 

核心二级资本（元） 1,000,000,000.00 1,000,000,000.00 

附属一级资本（元） - - 

附属二级资本（元） - - 

四、最低资本 

项目 本季度 上季度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144,968,305.73 138,996,493.7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 -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120,089,055.60 107,910,939.71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33,273,329.75 39,886,341.63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27,464,154.65 30,855,256.37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35,858,234.27 39,656,044.00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19,643,205.43 18,834,024.90 

其它附加资本 - - 

最低资本 164,611,511.16 157,830,518.61 

五、风险综合评级 

在 2019 年第 2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中，本社被评为 A类。 

在 2019 年第 3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中，本社被评为 A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一）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监管评估 

2017 年 SARMRA 得分为 52.90 分。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1.48 分，风

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2.61 分，保险风险管理 4.92 分，市场风险管理 3.41 分，信

用风险管理 4.64 分，操作风险管理 6.30 分，战略风险管理 7.05 分，声誉风险

管理 6.48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6.01 分。 

（二）风险管理改进措施以及各项措施的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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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7 年度监管机构 SARMRA 评估给定的意见，结合 2018 和 2019 两个年

度 SARMRA 自评估结果，本社在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压力测试、风险管

理应急预案等方面尚需完善。 

本社于 2019 年上半年启动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相关制度修订工作。2019 年第

3季度，本社新发布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相关制度共计 11 项。 

2019 年 11 月，本社印发《关于组织开展 2019 年度偿付能力应急演练工作

的通知》（众惠相互发〔2019〕103 号），详细规定了演练方式、演练时间、演练

情景设定及演练流程。11 月 29 日，本社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牵头部门按照通知设 

定的演练方案，组织完成本年度偿付能力应急演练工作。通过此次应急演练检验

了本社偿付能力风险事件应急处理流程及应急处理能力，为继续优化本社偿付能

力应急处置机制积累了经验。 

根据本年度 SARMRA 自评估工作总结发现的问题，结合当前阶段本社风险管

理需要，本社成立了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工作小组，通过制定改进计划和方案、定

期召开专项会议、跟踪整改成效等方式组织下一阶段偿付能力管理优化工作，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持续查找本社风险管理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在制度层面搭建更为完善

的风险管理制度体系。 

（2）在制度遵循有效性方面，各风险管理部门应严格按照制度设定的流程

和要求实现对风险的管控，杜绝风险管理工作流于形式。 

（3）按季度监测本社偿付能力指标动态情况，重点关注和分析保险业务和

投资业务波动对本社偿付能力指标的影响，确保本社偿付能力指标符合年度风险

偏好以及董事会既定目标。 

（4）加强日常风险管理监测工作，按季度报送风险指标执行情况，发现超

限额情形及时提醒相关部门落实处置机制，降低风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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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流动性风险 

指标名称 本季度 上季度 

净现金流（元） -98,875,015.68 -5,740,801.99 

流动性覆盖率（%）(压力情景 2下） 416.68% 780.76% 

  3 个月内 466.22% 500.03% 

综合流动比率（%） 1 年内 223.31% 229.35% 

  1 年以上 284.06% 348.54% 

本社在战略资产配置管理中，对于投资资产方面均配置符合监管比例要求的

各类投资资产，着重配置高流动性资产以满足流动性需求。本社持有优质流动资

产 45,629.77 万元，未来一年综合流动比率预计均在 200%以上，拥有较充足的

流动性水平。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报告期内本社未被银保监会采取监管措施。 


